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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日前在兩次《逃
犯條例》法案委員會會議胡鬧拉布，
癱瘓議會運作，連主席都選不出；立
法會秘書處以書面決議方式，在過半
議員贊成之下，決定接納內務委員會
指引，撤換法案委員會主持人，由建
制派的石禮謙取代反對派的涂謹申。
石禮謙把第三次法案委員會會議延

至本周六舉行。可是，涂謹申在沒有
權力情況下，「主持」「會議」，並
在只有反對派議員參與的情況下，
「選舉了」「正副主席」。這荒唐的
情況，竟然發生在香港的立法會。
涂謹申「主持」、只有反對派參加的

「聚會」，並非正式、合法的法案委員
會，既沒有立法會秘書和立法會法律顧
問在場，也不符合既定程序，「選出」
的所謂正副主席，沒有法律認受性，更
沒有權力。
半數立法會議員已按書面決議和內

會指引撤掉涂謹申，體現少數服從多
數的民主，也是對涂謹申兩次主持會
議拉布的不滿。涂謹申不但沒有懸崖
勒馬，反而變本加厲，與反對派自組
法案會、自選主席，日後有任何法律
責任，涂謹申和反對派不可推卸。
反對派出A貨主持人，召開冒牌法案

委員會，選舉了「山寨」正副主席，
這一幕正正反映反對派一直生活在謊
言中，假戲真做，欺騙市民，連自己
也欺騙了。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
了。涂謹申、反對派必須面對現實，
不能裝瘋賣傻、愚弄大眾。

朱家健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理事

修例已成政治較量 警惕借提方案拖垮立法
修訂《逃犯條例》的爭議，已經演變成一場嚴峻的政治較量，核心已不是一條法例的廢

立，更是管治權之爭，關乎能否維持特區政府有效管治。了解到這場風波的本質就不難明

白，香港及外部勢力為何裡應外合組織反修訂大合唱，企圖製造另一件反二十三條事件。

必須警惕的是，反對派根本不理會特區政府合法合理的解釋，而是死死糾纏於提新方案，

目的是要將修例的討論拖入無休無止的爭論而不能自拔，以推遲修例為障眼法拖垮立法。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2003年夭折後立法遙遙無期，就是最具有警示的例證。建制派須看

清形勢，團結一致，堅守底線，既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預，又履職盡責，如期完成修訂。

盧文端 全國僑聯副主席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本來，反對派議員對於《逃犯條例》
修訂有意見，大可以在立法會法案委員
會上理性審議討論。然而，反對派一開
始就擺出一副全面開戰的姿態，拒絕商
議，全面否定，更肆意將修訂政治化、

妖魔化，作出種種恐嚇煽動民情，接連發動遊行，並
將矛頭指向特首。在法案委員會成立之後，反對派議
員更不顧立法會議員的形象，在選舉主席上搗亂、拉
布，醜態百出，令會議至今仍未能正式運作。這一連
串的政治操作讓人看到，反對派早已將反修例視之為
另一場反二十三條的政治鬥爭，其目的是要拉倒修
訂，重挫特區政府管治威信。

反對派裡應外合組織反修訂大合唱
了解到這場風波的本質，就不難理解：何以一個屬

於香港內部事務的修訂，一個為填補目前逃犯移交漏
洞的立法，不但引發反對派的全面開戰，更引來外部

勢力肆無忌憚的介入。
美國駐港總領事唐偉康不顧身份多次公開
指責香港修訂《逃犯條例》，甚至公然向

特區政府施壓要求撤回。民主黨創
黨主席李柱銘日前更帶團赴美

國和加拿大，企圖借美加
政商界向特區政府

施壓。台灣

民進黨當局也表示高度關切修例對在港台灣人的權益
及安全的影響。更令人側目的是，美國美中經濟與安
全審查委員會竟然發表簡報，指責本港若通過《逃犯
條例》修訂，將進一步削弱本港自治權，對美國在香
港的國家安全及經濟利益構成嚴重風險，美國要重新
審視《香港政策法》，云云。
這顯然是香港及外部勢力裡應外合的反修訂大合

唱：一方面，反對派通過不斷抹黑修訂，為外部勢力
介入製造彈藥；另一方面，外部勢力的干預，又為反
對派的反修訂製造聲勢，兩者聯手向特區政府施壓。
這讓人更加清楚看到：這場反修訂風波，就是反對派
針對特區政府發起的嚴重政治較量。

反對派糾纏新方案旨在拖垮修例
也要看到，外界對於修訂提出各種不同建議是可以理

解的。林鄭特首一再表示，特區政府會認真考慮各種建
議，努力化解和消除社會疑慮。立法會成立法案委員會
的目的，也正是為了聽取各界意見，從而完善修訂。律
政司司長鄭若驊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日前專門召開記者
會，回應外界就《逃犯條例》修訂的意見。

不過，任何建議都應該聚焦於填補現時的逃犯移交
漏洞，必須符合法理，兼具可行性，不會大幅改變香
港的司法制度。現時有人提出修改《侵害人身罪（修
訂）（域外法律效力）條例草案》、《刑事司法管轄
權（修訂）條例草案》，要求賦予本地法院審判港人
在海外謀殺和誤殺案件的權力，還有「港人港審」等

建議，不僅不能處

理這次兇殺案，而且不符合香港「屬地」原則的司法
傳統，只會引發更大的爭議，根本不具有可行性。
必須指出的是，反對派根本不理會特區政府根據香

港司法傳統和現實需要所作的合法合理的解釋，而是
死死糾纏於提新方案，目的是要將修例的討論拖入無
休無止的爭論而不能自拔，以推遲修例為障眼法拖垮
立法。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2003年夭折後立法遙
遙無期，就是最具有警示的例證。
台灣殺害女友案疑犯就洗黑錢罪被判囚29個月，

估計最快今年10月獲釋，完成修例具有緊迫性。各
界應聚焦如何完善並依時完成《逃犯條例》修訂，既
要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預，又要警惕各種企圖拖死修
例的歪招。

建制派須堅守底線如期完成修訂
建制派必須看清形勢，明白到這場政治較量的本

質。如果讓反對派拖垮修例，不但令到逃犯移交漏洞
未能堵塞，受害人難以沉冤得雪，更會在政治上重
創特區政府管治威信，近年穩中向好的政治形勢
也會受到嚴重衝擊。這是一場不容有失的政
治硬仗，沒有退讓的空間。建制派別無
選擇，必須團結一致，堅定意
志，堅守底線，履行職
責，務求如期完成
修訂。

台灣殺人案疑犯早前因洗黑錢罪成被
判監29 個月，但預計最快今年10 月便

可刑滿出獄，如果修訂《逃犯條例》未能在今個立法
會年度內通過，他便很大機會在獲釋後逃到外國，這
是相當的令人無奈，對死者的父母而言，更是二次傷
害。因此，修訂《逃犯條例》是有一定的迫切性。然
而，有議員在審議《逃犯條例》法案委員會中一直拉
布，令討論遲遲未開始。

現時香港只跟20個國家及地區就移交逃犯達成雙邊
協定，與其他100個地方則尚未有相關協議，顯示本港
的《逃犯條例》非常落後，必須及早修正，堵塞漏洞。
有人千方百計阻止審議《逃犯條例》，筆者明白當

中涉及其政治立場，在此不作評論，但他們的支持者
卻往往是因為對條例有誤解而過度擔憂，有關當局確
實有必要向大眾再作清晰的解說。

事實上，筆者看到有少數市民因不滿修訂《逃犯條
例》而埋怨台灣殺人案受害者的父母，這是不理智和

不公平的，亦讓人痛心。其實保安局李家超局長在廠
商會與我們會面時曾透露，該案只是冰山一角，還有
多個個案因與涉事地區並無移交逃犯協定，讓涉嫌犯
下嚴重罪行的人士能繼續逍遙自在地在港過其生活，
冤者未得昭雪，亦讓港人陷於危險之中。

人人也說法治向來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和競爭優勢，
這不但是我們最引以為傲的地方，也是今次修訂條例
背後的理念，即彰顯法治。而修訂《逃犯條例》中對
港人最關鍵的保障，就是任何引渡或移交，都不是一
人話事，而是都必須經由香港本地法庭批准，保證能
得到公平公正的對待，嫌疑人可以為自己辯解，亦有
上訴的機會。如果有人認為法庭不能作出公平審訊和
把關而反對修訂《逃犯條例》，豈非就是質疑本港的
司法獨立和對制度不信任嗎？
《逃犯條例》是國際間打擊罪行的慣常做法，英美等

國也有跟司法制度較落後的國家簽訂協定，香港法律屬
英美法體系奉行普通法，亦不是首次有逃犯移交協定，

筆者很不明白，為何與其他地方簽就是伸張正義、合情
合法，跟自己的國家簽就是有違「一國兩制」及基本法，
甚至危害人權和自由？這是雙重標準。

在修訂《逃犯條例》草案中，政府提出剔除當中九
項個人及商業罪行不作單次移交，並將單次移交的門
檻由在港可判處一年以上，提高至三年以上的罪行，
這是從善如流。雖然坊間有聲音認為有關做法是向商
界傾斜，但筆者希望大眾明白，商界是最早及最頻繁
回內地或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一群，他們所承受的法律
風險往往比其他只到當地旅遊幾天的人高許多，加上
數十年前很多地方的法制確實尚未如今天般完善，而
《逃犯條例》又不設法律追溯期，故政府剔除部分罪
行是合情合理的。
修訂《逃犯條例》有其需要，建議各黨派及議員以

務實的態度處理問題，理性地在立法會平台上對有疑
惑的條款作出討論，得出大部分人也可接受的方案，
而不是浪費時間把事情無了期地拖下去。

理性審議《逃犯條例》修訂
吳宏斌博士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

在反《逃犯條例》修訂戰上，反對派兵分兩路，一
路由美領事館「要嚴格保護」的涂謹申掛帥，利用其
「最資深議員」身份在立法會大打無底線拉布戰，無
所不用其極，目的就是要拖死立法；另一路則由涂謹
申的「親師」李柱銘率領，利用李柱銘的「國際網
絡」，在海外唱衰修例，製造「國際聲音」，不僅向
特區政府施壓，更抹黑中央和「一國兩制」。

李柱銘日前在多倫多召開的記者會大放厥詞，指修
訂「將香港未來推至最低點」，「國家主席習近平要
香港消失，只需要有大灣區」；他更指中英就香港前
途問題談判時，鄧小平提出的香港50年不變，是讓
中國用50年追上香港，又說鄧小平曾向時任英國首
相戴卓爾夫人表示，若50年不夠，可再延長50年。
李柱銘的說法荒謬絕倫，邏輯混亂。李柱銘要反對修

訂，都應該提出似樣的理據，什麼「令香港消失，將香
港未來推至最低點，中央只需要大灣區」的言論，其實
都是危言聳聽，不斷重複謊言謠言。這次修例，是要填

補香港移交逃犯法律的漏洞，鞏固香港司法制度而非削弱。
李柱銘指「中央只要大灣區、不要香港」，更是罔

顧事實。香港是大灣區的中心城市，在大灣區建設扮
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包括法制建設方面，香港都可以
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把握更大機遇，何來令香港
消失？至於李柱銘口中所謂的「五十年不變」，不過
是他想「香港繼續做一百年殖民地」的妄想而已。
李柱銘選擇在修例戰如火如荼之際訪問美加，時

間、地點顯然是精心策劃。訪問美國自不用說，李柱
銘的角色就是要配合美國遏制中國崛起的部署，自然
要在「祖家」大力發聲；加拿大一向是美國「跟
班」，出訪美加正是要借外力，為反修例火上加油。
但是，李柱銘難道不知道，加拿大一早與中國簽訂

了刑事司法協助協定，而且已有成功引渡逃犯先例。
李柱銘大肆抹黑本港修例、抹黑內地司法制度，枉他
是本港「最資深」的資深大律師，自打臉而不自知。
如果按李柱銘的邏輯，加拿大與內地司法制度不

同，怎可能簽署有關協定？這正說明司法制度不同，
並不妨礙移交逃犯。李柱銘趨之若鶩的西方民主國
家，大部分已與中國簽署移交協定，這些國家何以沒
有李柱銘之流的疑慮？原因很簡單，李柱銘對修例的
攻擊是為反而反，上綱上線，製造各種荒誕不經的指
控挑動民情，但這些指控都是「偽命題」。西方國家
與中國簽署移交逃犯協議，本港的西方「代言人」卻
在不斷危言聳聽，抹黑修例和「一國兩制」，實在自
暴其醜、自取其辱。
李柱銘曾經說自己「日日做漢奸，有需要時就做漢

奸」，這可能是他一生最貫徹始終的事。他自稱：
「敢於當殖民主義的走狗」，對於回歸一直感到憤憤
不平，這種扭曲心理令他失去理智，不講事實、不講
常識，以攻擊中央和「一國兩制」為己任。

然而，李柱銘的行徑影響不了民意，更扭轉不到大
局，蚍蜉撼大樹，不過再次應驗了孔夫子的說話：
「老而不死，是為賊！」

李柱銘「告洋狀」自取其辱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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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筆者作為全
國政協文化藝術界委員，提案建議國家

加快電影業開放、促進香港與內地深化行業合作。此
後，該提案很快獲准立案，並由國家電影主管部門承
辦，取得了積極正面的效果。近日，中央同意推出5
項放寬措施，進一步便利香港電影及電影從業員進入
內地市場，向香港社會特別是電影界釋放了巨大的
「改革紅利」和「政策紅利」。對此，香港電影界要
抓住機遇、釋放紅利、凝聚動力，勇於承擔雙重使
命，對內建好「人文灣區」，對外講好「中國故
事」。

電影新政含金量高
中央聽到了香港電影界的呼聲，由國家電影局公佈

出台五項放寬措施，以便利港澳電影及電影從業員進

入內地市場。這些措施惠及電影製作中多個工作範
疇，內容包括：港澳人士參與內地電影製作不作數量
限制；對內地與港澳合拍片在演員比例、內地元素上
不作限制；取消收取內地與港澳合拍片立項申報費
用；港澳電影和電影工作者可報名參評華表獎、金雞
百花獎等內地電影獎項；港澳企業在港澳台地區和境
外發行推廣優秀國產影片可申請獎勵。
回顧國家對港開放電影業，可以溯源到2003年6

月。當時，特區政府和內地有關部門簽署CEPA協
議，開啟了第一步，使兩地合拍片迎來春天。但是，
當時政策還比較保守，開放的內容、範圍和深度相對
有限。這是今日「五項措施」的前身，可以說為當時
香港電影界，尤其是合拍片提供了非常好的機遇，為
港片和合拍片重振雄風提供了契機。但事實是從那時
至今這十餘年的時間，香港電影不進反退，一直呈總

體萎靡的狀態，青黃不接，鮮有佳作；而國產電影近
年卻突飛猛進，各類型題材優秀影片層出不窮。

筆者認為，「五項措施」對香港影界的影響及未來
的發展可以說是意義重大，甚至是里程碑式的。這些
措施是香港電影人在對與內地合拍片方面，幾十年來
數經波折，卻孜孜以求，朝思暮想的。這些措施的出
台，既體現了中央相關部委及特區政府對香港電影業
界的支持，還將改變香港電影的面貌，也透露出香港
電影今後的發展方向。一方面，這意味着以後的香港
電影在創作上更加自由，而在內地市場上也會有更大
的舞台空間。另一方面，香港電影在本土低迷的市場
下對於出路的探尋，以及對於內地、對海外電影市場
融合的需求。如果新政落地，業界進取，有望再造一
個香港電影「黃金時代」。

（未完，明日待續。）

釋放電影改革紅利承擔「雙重使命」（上）
李國興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自特區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以
來，反對派污名化修例恐嚇和誤導市
民，他們將修例抹黑扭曲成「送中」，
將全港740萬市民「定性」為逃犯，散
播「人人都可能是逃犯」的謬論。
反對派會議召集人毛孟靜聲稱，政府

要完成《逃犯條例》修訂，不只是要對
付香港人，而是要對付全部在香港的人
士，所有人隨時被移交回內地受審；民
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亦危言聳聽，指不
僅是香港人，每一個來香港的人都有危
險，香港不再是國際城市云云。
反對派還與外部勢力裡應外合散播

「人人都可能是逃犯」。美國國會轄下
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發表研究
報告，聲稱香港《逃犯條例》修訂草案
如果獲得通過，有可能增加美國公民與
美國海軍在香港時的風險，似乎所有在
港美國公民與美國海軍都是逃犯。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指有關組織對華一向
充滿偏見，所謂報告和說法不值一駁。
《逃犯條例》只針對逃犯，香港作為

世界聞名的法治社會，絕大多數港人和
在港外籍人士都奉公守法，豈可說「人
人是逃犯」？這不僅是對全港740萬市
民和所有在港外籍人士的侮辱，也是對
香港法治的侮辱。
根據「世界正義工程」2019年法治

指數，香港的整體法治水準在126個國
家和司法地區中排名第16位，美國排
名在20位，比香港低4位。與香港簽訂
移交逃犯條例的20個司法管轄區中，
包括美國、法國、韓國等國家在國際法
治指數排名都比香港低。
法治精神是香港市民最為珍惜的「核

心價值」，香港良好的法治環境也得到
舉世公認。有香港法庭為移交逃犯審批
把關，不可能出現政治凌駕法治的情
況，更不可能將全港740萬市民「定
性」為逃犯。況且，有來自英國、澳洲
及加拿大等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
加入終審法院，彰顯了香港的司法獨
立，反對派和外國政客難道對這些外籍
法官也不信任嗎？
移交逃犯協議包括的只是刑事罪行，

根據「世界正義工程」2019年法治指
數，中國在刑事司法公正性的排位其實
較佳，中國排57位，香港15位，美國
23位。而與英美等40個國家及香港均
有逃犯引渡協議的印度排77位，與美
國、瑞士及香港均有引渡協議的菲律賓
更近包尾排113位。反對派和外國政客
為何不擔心，香港、美國與刑事司法公
正性嚴重落後的國家有逃犯引渡協議，
每一個香港市民和來香港的人都有危險
呢？
反對派最「叻」是製造謊言恐嚇市

民，污名化修例恐嚇市民乃故伎重施。
早在反高鐵「一地兩檢」時，反對派就
聲稱港人隨時會被拉返大陸。公民黨吳
靄儀曾聲稱港人行近高鐵站會被帶返內
地，余若薇則稱「一地兩檢」使港人分
分鐘在內地坐監，民主黨甚至自編自導
「釘書健」鬧劇。事實是「一地兩檢」
實施以來，根本沒有出現反對派恐嚇的
情況，相反是利民、便民措施，不僅為
香港的長遠發展提供無限機遇，也為香
港年輕一代拓展空間。
反對派迷信「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是真

理」，但俗話說得好，製造謊言第一遍
是天才，第二遍是庸才，第三遍便是蠢
才。反對派重複恐嚇謊言不但不會變為
真理，反而一戳就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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